
举牌 “混吃混喝奖” 拍照
并转发朋友圈， 这种侮辱性惩
罚不仅起不到激励作用， 还涉
嫌违法。 要想企业懂得尊重劳
动者权益 ， 除了企业自律外 ，
更需要法律他律， 强化法治刚
性， 帮助企业树立红线意识和
底线思维。 只有让侮辱员工的
管理者付出沉痛代价， 其才会
真正敬畏劳动者， 企业管理才
能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日前， 合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 “校园贷” 诈骗
案， 涉案学生多达240余人， 涉案金额300多万元。 合
肥警方表示， 目前， 校园贷诈骗警情虽然得到遏制，
但仍需提高警惕， 且诈骗分子伎俩繁多， 要多加防
范。 （9月11日澎湃新闻） □赵顺清

沈峰： 近日，浙江德清县舞阳
街道团委和县红十字会义工，在
武康中学开展 “开学第一课———
应急救护进校园”活动，增强学生
的防灾避险意识和突发灾害现场
自救互救能力。 重视急救知识普
及， 让更多的民众掌握相应急救
技能，我们需要重视“从娃娃抓起”，
如早日将急救培训列入教育常规内
容，让孩子从小掌握身体创伤、常
见突发疾病等急救方法等。

■老许图评

■网评锐语

提高警惕

□张淳艺

“混吃混喝奖”是侮辱何来激励？

9月10日， 宝鸡一网友在微
博发文称， 位于宝鸡市居然之家
世纪荟萃店内的懒家婆家装公司
对未完成销售业绩的员工集中胸
前举牌 “混吃混喝奖” 拍照， 并
勒令其他员工在朋友圈中转发照

片。 据称， 这些未达到销售业绩
的员工还要接受体罚， 男的做两
百个俯卧撑 ， 女的做两百个深
蹲。 （9月12日 《华商报》）

据该家装公司回应， 公司近
期聘请了第三方的营销人员对员
工进行管理。 管理老师对没完成
任务的十名员工进行了上述处
罚， 目的是为了激励员工努力工
作。 但事实上， 举牌 “混吃混喝
奖” 拍照并转发朋友圈， 这种侮
辱性惩罚让员工很受伤， 不仅起
不到任何激励作用 ， 还涉嫌违
法。 我国 《民法通则》 第一百零
一条明确规定： “公民、 法人享
有名誉权， 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
律保护， 禁止用侮辱、 诽谤等方
式损害公民、 法人的名誉。”

无独有偶， 近年来一些企业
频频曝出各种侮辱员工的奇葩惩

罚， 比如让男员工剃光头、 女员
工刮眉毛 ， 像小狗一样当街跪
爬， 吃活面包虫用白酒冲服， 等
等。 对此， 企业往往冠之以 “企
业文化”， 扬言激励未完成业绩
员工云云 。 然而， 业绩考核只是
企业的管理方式， 不能附加以体罚、
侮辱等惩罚措施。 根据规定， 只要
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或依法签订
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提
供了正常劳动， 用人单位就应依
法支付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劳
动报酬。 即使未完成业绩， 员工
同样为企业提供了劳动， 依法享
有工资， 岂是在 “混吃混喝”？

侮辱性惩罚折射出劳动者权
益的孱弱。 在就业难的背景下，
一些企业管理者自恃为员工提供
了饭碗， 颐指气使， 对于劳动者
权益缺乏应有的尊重。 而担心丢

了工作， 员工往往默默忍受， 敢
怒不敢言。 在本案中， 当事员工
虽然觉得人格受到了侮辱， 还是
接受了举牌拍照的惩罚。 此外，
缺乏必要的追责， 也是很重要的
一个因素。 以往类似事件曝出后
引发舆论指责， 涉事公司往往叫
停惩罚了之， 鲜有因此承担法律
责任的。 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
企业无视劳动者权益的底气。

劳动者虽然与用人单位存在
劳动关系， 但劳动者仍然属于公
民 ， 依法享有名誉权和人格尊
严， 这是一个基本常识。 企业管
理者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基于什
么理由、 出自什么规章， 都无权
对员工肆意妄为地实施侮辱。 要
想企业懂得尊重劳动者权益， 除
了企业的自律外， 更需要法律的
他律， 强化法治刚性， 帮助企业

树立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 尽管
家装公司老板第一时间让员工删
除了朋友圈照片， 并停止对员工
的体罚， 但对 “混吃混喝奖” 事
件还是要依法追责， 以儆效尤。

根据 《民法通则》 第一百二
十条， 员工有权要求企业停止侵
害， 恢复名誉， 消除影响， 赔礼
道歉， 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对
此， 工会应主动介入， 积极帮助
员工维权。 同时， 《劳动法》 第
九十六条明确规定 ， 侮辱 、 体
罚、 殴打、 非法搜查和拘禁劳动
者的， 由公安机关对责任人员处
以十五日以下拘留、 罚款或者警
告； 构成犯罪的， 对责任人员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只有让侮辱员
工的管理者付出沉痛代价， 其才
会真正懂得敬畏劳动者， 企业管
理才能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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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共享单车投放监管须有大数据思维

■每日观点

史奉楚： 9月12日上午， 湘
潭市岳塘区宝塔派出所召开 “湖
湘公园眼镜蛇事件” 通气会， 警
方通报称目前已行政拘留放生眼
镜蛇人员。 放生眼镜蛇被拘具有
警示意义， 盲目放生不是行善，
而是作恶。 因此， 放生不得干扰
当地生产生活， 不得危害生态系统
应该成为放生者的底线和常识。 作
为放生者， 要讲究科学， 做有利
于生态环境， 至少不破坏生态环
境， 侵害他人正当权益的放生。

普及急救知识
理应“从娃娃抓起”

放生眼镜蛇者被拘
具有警示意义

■世象漫说

人人都来维护美好的环境

9月7日， 北京市交通委宣布
暂停在北京市新增投放共享单
车。 至此， 包括上海、 深圳、 广
州、 北京4个一线城市在内， 全
国共有12个城市先后宣布暂停共
享单车的新增投放。 共享单车过
度投放导致的诸多 “后遗症 ”，
再次成为各方关注焦点。 （9月
12日 《中国青年报》）

与传统单车投放数量的监管
模式相比， 共享单车由于依托了
互联网技术， 深刻改变了传统监管
模式， 对其投放市场数量的合适度
提出了更高监管要求， 昔日被动

应付的监管模式显然行不通。
众所周知， 基于互联网技术

而生的大数据拥有海量的信息，
只要这些信息能够互联互通， 实
现共享， 共享单车投放于市场的
数量都可以被锁定， 监管部门完
全可以按图索骥地对投放于市场
的共享单车， 在数量方面予以精
准监管。 这种借助大数据的精准
监管， 除了可以让共享单车在市
场上的数量始终保持在符合客观
需求的动态平衡状态外， 更为重
要的是， 可以从源头上最大限度
地减少共享单车过度投放所带来

的诸多城市治理难题， 实现一举
多赢的善治效果。 因此， 在这种
意义上， 坚持大数据思维， 无疑
是事半功倍精准监管共享单车无
序投放的上策， 理当推而广之。

面对共享单车无序投放的野
蛮状态， 政府监管部门和共享单
车商家，都应运用大数据思维，积
极探索适应共享单车投放的监管手
段，进而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织密共享
单车投放的监管天网。 如此，各方
的“分治”定能走向“共治”，实现
共享单车有序投放的最大公约
数，必然不再是奢望。 □张智全

近日， 在2017北京CBD创新
发展年会新闻发布会上， 朝阳区
发改委有关负责人透露， 今年该
区以 “疏解整治促提升” 专项行
动为抓手， 多项任务已经提前完
成全年任务， 目前已拆除违法建
设614.4万平方米 ， 关停一般性
制造业96家， 疏解商品交易市场
82家 ， 腾退区域性物流基地85
个， 清理整治出租大院和出租公
寓387个。 （9月12日 《新京报》）

对许多上了年纪的市民来
说， 对自己居住区大约有3个基
本条件比较在意： 一是离医院近
点， 图的是看病走不了多远。 二
是离超市、 菜市场近点， 买菜买
肉方便。 三是离公园近点， 每天

去遛个弯儿， 抬腿就能到。
通过 “疏解整治促提升” 专

项行动， 北京的每个街道、 社区
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就像朝阳
区一样， 将拆违后的地块留白增
绿， 增加百姓的生活服务设施，
使大家的生活变得更加便利、 舒
适。 对于绝大多数的市民来说，
离医院、 菜市场、 公园近点的基
本要求都得以实现。 不但我们居
住的环境变得干净整洁了， 到处
都是绿树成荫， 鲜花盛开。 而且
我们的生活也更加方便舒适了，
有了真真切切的获得感。

面对 “疏解整治促提升” 所
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优美的环境，
我们每一位市民都有义务维护、

爱护来之不易的优美环境。 首
先， 要当好宣传员， 向街坊邻
里宣传维护 “疏解整治促提升”
专项行动所取得成果的重大意
义， 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喜迎十
九大。 其次， 积极参加志愿服
务活动， 参加义务巡逻、 铲除

小广告等活动， 遇见乱码乱放的
共享单车 ， 伸把手给码放整齐 。
杜绝反弹， 形成高压态势。 再次，
以身作则， 从自身做起， 发挥主
人公精神， 文明出行， 绿色出行，
为共筑和谐宜居家园贡献自己的
力量。 □许庆惠 （媒体人）

■有话直说

也说女职工
“隐孕”入职

宁波某公司一女员工隐
孕入职， 享受了相关待遇后
又提出辞职。 此事经媒体披
露，舆论多指其有失诚信，理
应谴责； 但也有人为其辩解
称，企业歧视女性求职在先，
“隐孕”乃“不得已之举”。 在
下对这种说辞不能苟同。

认定某人行为的对错 ，
首先要看结果。 结果错了就
是错了， 不能以前置条件辩
解。 譬如某人伤害了他人 ，
造成恶果， 总不能因为假设
对方 “恶意在先” 而减轻责
罚。 在本案中， 没有证据证
明企业歧视女性求职， （如
招聘时询问女职工婚育信
息） 倒是那位女工刻意隐瞒
了怀孕的事实， 入职三天才
宣布怀孕， 究竟谁 “恶意在
先”， 不是很明了吗？ 即便
如此， 企业方面也并没有辞
退她， 反而允许她 “孕期几
乎没有正常工作 ” 。 可见 ，
企业方面在保护其合法权益
上没有什么可指摘处， 甚至
可以说仁至义尽了。 然而 ，
该女职工产假结束后又递交
了辞职信， 什么理由呢？ 不
知道。 如此， 人们只能推论
其应聘是来 “蹭” 孕产假待
遇的 。 如果说 ， 这种推论
“刻薄”， 那么， 较之该女职
工的行为， 哪个更恶意？！

毋庸讳言， 某些企业在
招聘中确有歧视女性的现
象，但随着法律的明确禁止，
以及工会对职工合法权益维
护力度的加大， 这种情况已
经显著改观，至少，企业方面
不敢明目张胆了。 这就是进
步。与此同时，作为劳动者也
必须明确， 维护自己的合法
权益同样是建立在法治基础
上的，在法律尚不健全，或者
某种行为尚未纳入法律规范
的背景下，企图靠“钻空子”
谋取不正当权益， 你可能规
避了法律约束， 但必须为自
己的丧失诚信“买单”。

□一刀 （资深媒体人）


